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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
答 （六则 ）

问：何谓粮食 “议转平” 或 “市 转平” 差价 补

贴？这部分补贴按规 定由谁负担？预算上如 何 列 支？

答：粮食 “议 转平”或 “市 转平”差价 补贴，

是指近年来为了弥补平价粮食 收、 支缺口 ，国家 采取

的从市场上高价购进一部分粮食 转平 价供应所发生的

差价补贴。1988年以 前，国家对这部分高价购进低价

销售的粮食规 定 了略低于市场价的议 购指 导价格，因

此叫 “议转平” 差价补贴。从1989年 起改 为随行就市

收 购，因此 现在叫做 “市转平” 差 价补 贴。按照现行

规定，粮食 “市转平” 差价补贴 采取中央财 政 定额补

贴一部分，其余由地方财政负担 的办法。在 预 算列 支

上，中央财政给 予的定额补贴在 “粮油 加价款”科 目

列支；地方财政 支付的差价补贴在 “地方 粮 油价外补

贴”科目列 支。

问：商业企业的出租柜台收 入应如 何处理？

答：商业企业的出租 柜台收入，是企业 经营 收

入的一部分，应 纳入企业利润总额统一 核算，不 能直

接转作更新改 造资金，也不能放 在帐外。

问：邮电部门为什 么要收取市内电话 初 装费？其

收取的范围和标准是什 么？如 何列支？

答：根据国务院国发（1979）165号 文的有关规

定，邮电部门为了增加市话 机 械 容 量 或扩充 用户线

路，需对市内电话新装用户适当增收 初 装费，作为国

家建设市话的补 充资金。

根据邮电部、财 政部、国家物价总局《 关于对市

内电话新装用户收取初 装费的联合 通知 》 中的规定，

省辖市和地区行署所在地以 上城市（包括已纳入上述

城市市话网的郊区县）的工 矿、 企业单位，每 部电话

收取 初装费1 000元至2 000元；行 政、事 业经 费开支

的单位，收取500元至1 000 元；中小学 校、 幼 儿园、

托儿所以 及住宅 用 户 ，收取300元至500元；一般县城

的工 矿 企业单位原 则上 不收 初 装费；对工 矿 企业比较

集中的县城，报经省、市、 自治区人民政 府批准后，

可以 对工 矿、 企业单位适 当收取初 装费，标 准不得超

过 1 000 元。对在县城的行政、 事业经 费 开 支的单位不

收 初装费。对不收 初装费的用户，可按 装机实 需工料

收取费用。在市话基本营业区域以 外 的新装 用户，可

按界外线路 长度加收 线路 建设费用。

各单位支付的市话初装费，企业 应在更新改 造资

金中列支；行政事业单位应在包干的行政事 业 经费中

开支。

问：国营商贸企业在计提职工 福 利费、工 会经

费和列支职工教育经费时所依据职工工 资总额 的口 径

是什 么？三者之间有什么区别？

答：根据财政部《 国营商业、 外贸企 业 成本管

理 实施细 则》 中有关规 定，国营 商贸 企业 计提职工福

利费时应按扣除副食品 价格 补贴和 各种奖金（包括超

过标准工 资的计件工资、浮动工资、提成工 资）、以

及落实政策补发的工资和生活困难补助费 后工 资总 额

的11 % 提取；计提工 会经费时应按 扣除副食品 价格补

贴、落实政策补发的工 资和生活困难补助 费后工 资总

额的 2 % 提取；列 支职工教育经费，应 在不 超过工资

总额（比照计提职工 福利费时工 资总 额的 口 径计算）

的1.5% 范围内掌握开支。
实际上计提职工福利费和列 支职工教 育经 费时工

资总额的口 径是一致的，二者与计 提 工 会经费时工 资

总额的区别是：计提职工 福 利费、 列支职工教 育 经 费

的工 资总额还要剔除奖金，而计提工 会经 费的工 资总

额 包括奖金在内。

问：原参加公私合营企业 的私股，现 在是否可以

将股金、 股息退还入股者？

答：关于过去公私合营企 业 中的 股金、股息问

题 ，目前仍按 财政部（79）财 企字 第11号文 件 “原 参

加公私合营时的私股，一律实行 定息的办法，定息发

至1966年第三季度止，股金不退还”的 规 定执行。

（财政部商业外贸金融财务司制度研究处）

问：银行恢复托收承付结 算方式后，国营工 业企

业应如 何进行会计处理？

答：（ 1）1988年，中国 人民银行发文规 定，从

1989年 8 月 1 日 起，废止托 收 承付结算方式。据此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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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部在1989年 4 月重新修订颁发的《 国 营工业企 业

会计制度——会计科目和会计 报表》 中，相应作了规

定，即取消托收承付结算方式后，“发出 商品”科目

停止使用，其它 有关科 目的核 算 内容 也 相应作了改

变。最近，中国人民银行 又颁发 了银发（1990）57号

文件，规 定自1990年 4 月 1 日 起，恢复 办理异地托收

承付结算方式。根据这种变化，企业在 会 计处理上，

应恢复“发 出商品” 科目及其他涉及托 收承付 结算方

式的科目的核算内 容。（ 2）企业 采 用 异地托收 承

付、 分期收款结算方式以 外的其他结 算 方 式 销售 产

品 、 材料，仍应按现行会计 制 度规 定，在发出产品 、

材料 时，作 为销 售收入的记帐时间。（3）企 业办

理托收承付结算后所取得的 结 算贷款，如 到期未能及

时归还而转为 “逾期贷款”，所支付的罚 息应由 专用

基金列 支。收到银行转 来的 对拖 欠 贷款 单位处罚的

“滞纳金”收 入，在弥补罚息支出相应 增加 专用基金

后，如有节余，作增加营业外收入 处理。（4）付款

单位在 3 个月的逾期付款期满后仍 无款项 支付的 ，企

业不能 将 发 出 商品 长期挂帐，应在收 到开 户银行退

回 的有关托收单证时，再与付款单 位联 系，另行办理

托收承付手续或按其他结算方式进行帐务处理。

（财政部会计事务管理司二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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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验资”和“资信证明”

是两个不同的概念

宗小春

我们在注册资金验证过 程中，经 常碰到委托人把

“验资”混同 为 “资信证明”。如 清理 整顿的 公 司，

在资金检验过程中，有的 委托人 以 为资金的验证只要

会计师事务所盖一公章即可，不需要对 公 司全部资产

逐项进行验证。其实，这只 是 “资 信证明”，而不是

“验资”。

“验资”是注册会计师对企业成立 、 合 并 或成立时

的出资情况进行验证。 而 “资信证 明”是由与企业有

存贷或往 来关系 的银行或其他机构对企业支付 能力和

信用情况出具的证明。银行或有关 机构出 具资信证明

时，应 当考虑企业的支付能力和 以 往 的信用行为，但

不需对企业资产逐项进 行验 证。出 证单 位 一般 有两

个，一是当地 主管机关，一是往 来银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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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刊记者）

4 月27日，以魏克发、余

秉坚、王景新为正副主任的财

政部会计核算软件 评 审 委 员

会，对用友会计核算软件进行

了评审。这是财政 部 在 颁 发

《会计核算软件管理的几项规

定（试行）》之后组织的第一

次会计核算软件评审活动。评

审会之前，以王军为组长的评

审小组，对该软件的帐务处理

系统、工资管理系统、报表处理

系统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和全面

的测试，并走访了两家用户，

对用户提供的三个月以上的手

工帐及系统运行记录进行了认

真的对比、分析。评审委员会

在听取了用友公司关于软件开发的报告和用户

使用该软件的情况汇报，考察了软件的运行情

况，审议了评审小组所作的工作报告之后，认

为提交评审的上述三个系统，符合《会计核算

软件管理的几项规定（试行）》对会计核算软件

设计的10条基本要求，并认为具有较强的通用

性和适应性，既能适应不同类型的企业、事业

和行政单位采用不同记帐方法进行会计核算的

需要，又能适应这些单位本身内外部环境变化

的需要。评审委员会特别对该系统界面清晰，

操作简便，符合财会人员的习惯和目前一般财

会人员的水平等特点表示赞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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